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第二十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 3月 12日（星期二）18時 30分                            

地點：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217巷 7弄 7號 B1 

出席人員：應出席人數 22人，出席 14人，請假 8人。 

理 事 長：沈乃正 

    理事：陳瀅守、楊欣龍、李舜偉、何為、蔡文娟、林昆輝、林宏時、 

          林志忠、蔡宗穎、林蔭宇 10人 

    監事：匡寶珊、陳薇淑、曹偉偉 3人。 

請假人員： 

    理事：陳律謀、余忠杰、洪振耀、林楷恩、顏世紋、金榮勇 6人。 

    監事：蕭達湧、劉佩華 2人。 

列席人員：鍾仁謙、林千雅 

主席：沈理事長乃正                                   記錄：林千雅  

 

一、主席致詞：略 

二、會務工作報告：會務綜合報告：略 

三、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秘書處人事案，謹提請公決。 

說明： 

一、 原秘書長曹偉偉先生已選上監事，故請辭秘書長一職。 

二、 理事長委請鍾仁謙先生擔任本會秘書長，其資歷如下： 

➢ 曾任橋藝協會秘書長 

➢ 1983國家代表隊遠東賽第四名  

➢ 1990亞太 Congress冠軍  

➢ 2010亞太賽冠軍  

➢ 1987-1997國家青年隊教練  

➢ 2016世界賽國家代表隊  

➢ 2017百慕達橋賽國家代表隊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工作人員待遇表修正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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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秘書長一職人員更動，故重新審議 113年度工作人員待遇表。 

二、修正後 113 年度工作人員待遇表如附件一，通過後將留待下次會員

大會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常務理事選舉案。 

說明： 

一、本會已於 113 年 3月 2日完成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共選出 17

名理事(含理事長)，名單如下。 

二、依據章程規定，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5 人，由理事互選之。 
順號 理事 順號 理事 

1 沈乃正 理事長 10 林昆輝 團體 

2 陳瀅守 選手 11 林宏時 團體 

3 楊欣龍 選手 12 林楷恩 團體 

4 陳律謀 選手 13 林志忠 個人 

5 李舜偉 選手 14 蔡宗穎 個人 

6 何  為 選手 15 顏世紋 個人 

7 蔡文娟 選手 16 金榮勇 個人 

8 余忠杰 團體 17 林蔭宇 個人 

9 洪振耀 團體    

決議： 

1.每人至多投 5票。 

2.常務理事選舉結果： 

  共 9人投票，有效票數：9、無效票：0、用餘票數：7 

  *有 2名理事於投票後才到。 

  *有 5人同票，採抽籤選出最後一名常務理事。 

順號 得票數 姓名 註記 順號 得票數 姓名 註記 
1 0 陳瀅守  14 4 林昆輝 當選 

2 6 楊欣龍 當選 15 9 林宏時 當選 

3 0 陳律謀  16 0 林楷恩  

4 3 李舜偉  17 2 林志忠  

5 3 何  為  18 3 蔡宗穎  

6 6 蔡文娟 當選 19 0 顏世紋  

7 0 余忠杰  20 3 金榮勇 當選 

8 2 洪振耀  21 3 林蔭宇  

第二十二屆理事名單： 

理事長：沈乃正 

常務理事：林宏時、楊欣龍、蔡文娟、林昆輝、金榮勇 

理事：陳瀅守、陳律謀、李舜偉、何  為、余忠杰、洪振耀、 

      林楷恩、林志忠、蔡宗穎、顏世紋、林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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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常務監事暨監事召集人選舉案。 

說明： 

一、本會已於 113 年 3月 2日完成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共選出 5

名監事，名單如下。 

二、依據章程規定，監事會置常務監事 1 人，由監事互選之，並由常務

監事中擔任監事會召集人。 
順號 監事 

1 匡寶珊 個人 

2 陳薇淑 個人 

3 曹偉偉 個人 

4 蕭達湧 個人 

5 劉佩華 個人 

   決議： 

   1.每人至多投 1票。 

   2.常務監事選舉結果： 

   共 3人投票，有效票數：3、無效票：0、用餘票數：2 
順號 得票數 姓名 註記 

1 0 匡寶珊  

2 0 陳薇淑  

3 0 曹偉偉  

4 3 蕭達湧 當選 

5 0 劉佩華  

第二十一屆監事名單： 

常務監事：蕭達湧(召集人)= 

監事：匡寶珊、陳薇淑、曹偉偉、劉佩華 

【第五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委員會組織簡則及委員聘任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本會改選，須重新聘任各委員會成員。 

二、各委員會名單除裁判委員會外皆已定奪，名單如附件二。 

三、因應民法已修正成年年齡，修正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第五項第 2

點成年年齡為 18歲。其餘各委員會組織簡則不便，詳如各委員會

名單後。 

四、各委員會統整名單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會員資格審查案，謹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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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本會於 113 年 1月 28日第 21屆第 9次理事會議通過團體會員 11

個(代表人 11人)、個人會員 153 人。 

二、本次共有 1人提出入會申請，申請人：吳以廷。另有 2名會員退會，

退會會員：錢鋒(已歿)、許明峰(已歿) 

三、最新會員名單及繳費現況如附件三。 

  決議：名單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有關代表隊制服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討論是否未來要固定樣式。 

二、討論製作服裝： 

1.2件外套(一薄一厚) 

2.2件上衣 

3.1件外套、2件上衣 

三、討論服裝顏色及設計。 

  決議： 

  1.未來代表隊制服統一，原則上已拿過代表隊制服者爾後除有需要外，無 

    須向本會申請代表隊制服 

  2.投票表決結果：製作 2件外套(一薄一厚) (6票) 

    *2件上衣(0票)；1件外套、2件上衣(1票) 

  3.薄款外套同 2022 年製作，厚款外套設計同薄款外套，顏色優先挑選中 

    華藍。 

  4.自明年(2025)開始實施。 

【第二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有關中橋季刊印製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考量印製成本較高，討論未來是否仍舊印實體書。 

  決議：本季(2024春)仍印實體書，之後季刊採取僅提供電子書方式。 

【第三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有關推廣學生橋牌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目前本會辦理學生專屬活動僅有教育盃，本會應加強辦理相關活

動，以提升學生橋牌人口。 

二、討論舉辦學生專屬橋牌活動細節。 

  決議： 

  統整各理事提出想法，此議案留待下次會議詳細討論。 

  1.可考慮以網路賽形式辦理，以減輕各地學生移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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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考量：網路賽能否公正、如何管理參賽選手、技術上是否可支援。 

  2.可考慮以分區方式先於各區舉行初賽，選出各區代表隊伍後再於指定地 

    點進行決賽。 

    需考量：學生橋牌人口過度集中如何分區? 

  3.應辦理青少年代表隊培訓或推廣課程。 

 

 

五、散會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113年度工作人員待遇表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到職年月日 月支薪餉 主管加給 其他 說明 

秘 書 長 鍾 仁 謙 男 46.07.18 新竹縣 113.03.12   10,000 僅領車馬費補助 

副秘書長 暫 無         

專職人員 林 千 雅 女 86.09.09 臺北市 111.04.01 29,200  0 
108年 10月 9日起至到

職日前擔任兼職人員 

 

理事長：沈乃正                   秘書長：鍾仁謙                    製表：林千雅 

附件一 



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2 屆紀律委員會名單 
113.3.12 – 116.3.11 

共計 8 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人 胡小鳳 女 

➢橋藝 B級教練 

➢第 18、19屆紀律委員會委員 

➢橋藝協會第 19、21屆常務理事 

➢國際橋藝基金會第 10屆董事 

退役國家代表

隊選手、體育專

業人士 

2 
副召集

人 
羅五湖 男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局長退休 體育專業人士 

3 委員 陳阿極 男 

➢橋藝協會第 17、18、19屆常務理

事 

➢第十九屆紀律委員會召集人 

➢台南市橋藝協會理事長 

➢台電澎湖區營業處處長退休 

體育專業人士 

4 委員 林宏時 男 

➢橋藝協會第 22屆理事 

➢曾任公開組國家代表隊選手 

➢2022亞運代表隊培訓課講師 

退役國家代表

隊選手、曾任國

家代表隊教

練、體育專業人

士 

5 委員 薛淑娟 女 

➢臺中市橋藝研究會總幹事 

➢臺中縣體育會橋藝委員會總幹事 

➢橋藝 B級裁判 

➢橋藝 A級教練 

➢橋藝協會第 20屆常務理事 

➢臺中市體育會橋藝委員會主任委

員 

資深裁判、體育

專業人士 

6 委員 紀柔安 女 
➢致和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正律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法律專業人

士、體育專業人

士 

7 委員 謝千行 男 

➢橋藝協會第 20、21屆選訓委員會

委員 

➢橋藝協會第 20屆理事 

體育專業人士 

8 委員 吳清亮 男 ➢橋藝協會第 20、21屆理事長 體育專業人士 

 

 

附件二 



 8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紀律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第四條規定及中華民國橋藝協

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為發揚體育及運動精神，維護橋藝運動良善風氣，建

立優良橋藝運動環境，以提高橋藝運動之技術與道德水準，特設置中華

民國橋藝協會紀律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中華民國橋藝協會選手及教練行為準則。 

（二）審議年度各級裁判、教練及選手之獎懲事項。 

（三）審議違反橋藝運動規則之選手及教練。 

（四）審議比賽之申訴事件及裁判權力範圍無法處理之爭議事件。 

（五）針對違規事件進行調查及處理。 

（六）提供橋藝運動紀律之諮詢。 

（七）其他有關裁判、教練及選手紀律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由理事長推

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 資深裁判 

2.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3.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4. 體育專業人士 

5. 法律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

報體育署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

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

決議。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橋藝協會依程序陳

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橋藝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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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2 屆教練委員會名單 
113.3.12 – 116.3.11 

委員共計 8 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人 顏世紋 男 

➢高雄市新民國小、四維國小、陽明

國小資優班橋牌教師 

➢高雄市雅比城堡才藝班、立眾才藝

班中小學橋牌教師 

➢103年-106年全國教育盃高雄市代

表隊教練 

➢橋藝 A級教練 

➢2022年亞運代表隊培訓教練 

體育專業人

士、曾任國家

代表隊教練 

2 
副召集

人 
陳國文 男 

➢嘉義師專、嘉義師院特教系、高雄

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畢業 

➢高雄市光榮國小學務主任 

➢橋藝 A級教練、帆船 B級教練、輕

艇 B級教練 

➢111年全國教育盃橋藝錦標賽國小

甲組、國小組入門組冠軍教練。 

➢2019年葉氏盃混合雙人賽冠軍 

體育專業人士 

3 委員 陳延暐 男 

➢橋藝 A級教練 

➢師大附中橋藝社指導老師 

➢2023年亞青賽青年隊代表隊教練 

體育專業人

士、曾任國家

代表隊教練 

4 委員 楊欣龍 男 

➢曾任公開組、混合組代表隊 

➢2018亞運混合雙人賽金牌 

➢2019亞太盃混合組冠軍 

➢橋協第 21屆理事 

➢橋藝 A級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5 委員 邱宏宬 男 
➢橋藝 C級教練 

➢橋藝社指導老師 
體育專業人士 

6 委員 吳弘仁 男 ➢橋藝 B級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7 委員 周文琦 男 ➢橋藝 C級教練 體育專業人士 

8 委員 薛家鳳 男 

➢橋藝 C級教練 

➢苗栗明仁國中橋牌專班授課老師 

➢新竹實驗中學橋藝社指導老師 

體育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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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教練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第四條規定及中華民國橋藝協

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為教練培訓及管理，厚植教練實力，進而爭取國際比

賽佳績，助益我國橋藝運動往後之發展，特設置中華民國橋藝協會教練

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訂績優教練獎勵辦法。 

（二）制定教練制度、考核及講習辦法。 

（三）辦理各級教練之講習及進修。 

（四）審查參加國際教練講習會名單。 

（五）管理各級教練。 

（六）辦理其他有關教練事項。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由理事長推

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2. 體育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

報體育署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

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

決議。 

（三）會議得以視訊，電子設備（如建立Ｌｉｎｅ開會群組），書面表示意

見等方式進行。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橋藝協會依程序陳

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橋藝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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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2 屆運動員委員會名單 
113.3.12 – 116.3.11 

委員共計 5 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

人 
楊欣龍 男 

➢曾任公開組、混合組代表隊 

➢2018亞運混合雙人賽金牌 

➢2019亞太盃混合組冠軍 

➢橋協第 21、22屆理事 

亞運選手 

2 
副召

集人 
陳冠瑄 女 

➢2022亞洲盃混合組銅牌 

➢2022亞運混合組金牌 

➢2023亞太盃混合組銅牌 

亞運選手 

3 
執行

秘書 
陸怡如 女 

➢B級教練 

➢曾任女子組、公開組、混合組代表隊 

➢2018亞運混合雙人賽金牌 

➢2019亞太盃混合組冠軍 

亞運選手 

4 委員 陳瀅守 女 

➢2018亞洲盃超級混合組銅牌 

➢2019亞太盃女子組銀牌 

➢2022亞洲盃女子組銀牌 

➢2022亞運女子組銀牌 

➢2023亞太盃女子組銀牌 

亞運選手 

5 委員 洪乙安 男 

➢1996 3rd亞太橋藝賽 

➢2000 4th亞太橋藝賽 

➢2002 2nd世大運 

➢2004 5th亞太橋藝賽 

➢2016 15th世界盃 

代表隊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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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委員會之宗旨在於加強及推廣中華民國橋藝協會與運動員間之聯繫。 

二、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議本委員會或中華民國橋藝協會提出有關運動員權益之議題。 

（二）協助中華民國橋藝協會推廣橋藝運動。 

（三）促進健康、環保、婦女、人道、運動禁藥管制等工作之宣導。 

（四）推選參加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理事之代表。 

（五）其他有關橋藝運動之選手相關事宜。 

三、本委員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橋藝協會會址內。 

四、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橋藝協會，對外不得單獨行文。 

五、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5至 9人，均屬無給職，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

由理事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委員以曾經代表我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

界大學運動會、東亞運動會、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青年運動會、

世界運動會、帕拉林匹克運動會、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亞洲帕拉運動

會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組團參加之國際綜合性賽會、世界單項

運動正式錦標賽、亞洲（亞太）單項運動正式錦標賽或其他國際賽事

代表隊選手、年齡滿 18歲以上為原則。(*民法第 12 條規定，滿 18

歲為成年人）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與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之；委員解聘與改聘時，

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四）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於委員中遴選之，擔任日常聯絡、

協調及庶務處理事宜。 

六、本委員會會議召開： 

（一）每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但依任務需要可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

人召集主持，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

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

決議。 

（三）會議得以視訊，電子設備（如建立Ｌｉｎｅ開會群組），書面表示意

見等方式進行。 

（三）得邀請教育部體育署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四）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橋藝協會依程序陳

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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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統籌編列。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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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2 屆選訓委員會名單 
113.3.12 – 116.3.11 

委員共計 7 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人 林宏時 男 

➢橋藝協會第 22屆理事 

➢曾任公開組國家代表隊選手 

➢2022亞運代表隊培訓課講師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

手、曾任國家代表隊教

練 

2 
副召集

人 
曹偉偉 男 

➢橋藝 A級教練 

➢曾任橋藝協會秘書長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3 委員 許秀卿 女 ➢女子組國手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體育專業人士 

4 委員 胡小鳳 女 

➢橋藝 B級教練 

➢第 18、19屆紀律委員會委員 

➢橋藝協會第 19、21屆常務理事 

➢國際橋藝基金會第 10屆董事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

手、體育專業人士 

5 委員 陳文科 男 

➢橋藝 B級教練 

➢橋藝協會第 20屆理事 

➢2016年世青賽教練 

資深裁判、體育專業人

士、曾任國家代表隊教

練 

6 委員 李榮福 男 

➢2000年中華台北公開組(男

子)代表隊、亞太盃冠軍 

➢2017年中華台北公開組國家

代表隊選拔賽冠軍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

手、體育專業人士 

7 委員 何家聲 男 

➢曾任建中、台大橋藝社社長 

➢1990、1995年亞太盃 U25代表

隊選手 

➢1991年世青賽 U25代表隊選手 

➢2015、2020年中華盃公開組冠

軍 

➢2022年亞運培訓隊男子組選

手 

體育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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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選訓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第四條規定及中華民國橋藝協

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為遴選教練及選手參與國際賽事，提供培訓相關協

助，厚植實力，爭取國際最佳成績，提升我國橋藝運動實力，特設置中

華民國橋藝協會選訓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訂國家代表隊選拔競賽規程。 

（二）研訂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機制。 

（三）審查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名單。 

（四）處理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申訴事宜。 

（五）審查國家代表隊培訓計畫（含經費需求等）。 

（六）督導選拔、培訓及參賽事宜。 

（七）其他有關教練及選手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由理事長推

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 資深裁判 

2.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3.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4. 體育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

報體育署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

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

決議。 

（三）會議得以視訊，電子設備（如建立Ｌｉｎｅ開會群組），書面表示意

見等方式進行。 

（四）應邀請體育署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橋藝協會依程序陳

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橋藝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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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2 屆選務委員會名單 
113.3.12 – 116.3.11 

共計 7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人 陳國彬 男 
➢私人公司法務人員

(退休) 
法律專業人士 

2 副召集人 羅五湖 男 ➢勞保局總經理 
體育行政經驗人士、

社會公正人士 

3 委員 劉淑芳 女 
➢大專體總橋藝委員會

財務組長 
體育行政經驗人士 

4 委員 劉文齡 女 

➢B級裁判 

➢女子組國手 

➢第 20屆中華民國橋

藝協會監事 

體育行政經驗人士 

5 委員 保偉霖 男 ➢貿聯品管副總 社會公正人士 

6 委員 余明陽 男 ➢海關專員(退休) 社會公正人士 

7 委員 郭添裕 男 
➢鉅瑩公司經理 

➢橋牌教師 
體育行政經驗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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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選務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 本簡則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及中華

民國橋藝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章程第十八條訂定之。  

二、 本會為建立公平公正公開之選務原則，統籌辦理理事長、常務理事、理

事、常務監事、監事及個人會員代表之選舉及罷免，特設置中華民國橋

藝協會選務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選舉及罷免等投票事務之綜合規劃。 

(二) 選舉及罷免等投票事務之辦理及指揮監督。 

(三) 個人會員代表選區劃分、代表名額之規劃辦理。 

(四) 選舉及罷免監察事務之處理。 

(五) 選舉及罷免相關選務事項規定制（訂）定、修正及廢止之擬議。 

(六) 審定所有候選人之類別及資格要件。 

(七) 審定被聲請罷免人之資格要件。 

(八) 其他有關選舉及罷免相關事宜。 

四、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 7 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經理事

會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聘任之；其中召集人應由社會公正人士

擔任。  

(二) 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社會公正人士、體育行政經驗人士、法律專業人士。 

(三) 委員不得由理事長、理事、監事、個人會員代表之候選人或被聲

請罷免人之配偶、三親等內血親、姻親、職員或受雇人員擔任。 

(四) 委員有上開所定情形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當次選務作業；

如不自行迴避者，應由本委員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五) 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

過，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五、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 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

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 會議得以視訊，電子設備（如建立Ｌｉｎｅ開會群組），書面表

示意見等方式進行。 

(三)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始得決議。 

六、 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事項，由本會依程序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施

行。 

七、 附則： 

(一) 本委員會隸屬本會，不得對外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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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 本組織簡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19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2 屆競賽及正點委員會名

單 
113.3.12 – 116.3.11 

共計 12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1 召集人 吳清亮 男 

➢曾任高雄市橋藝協會常務理事、總幹事 

➢宏儒補習班負責人 

➢第 20屆選訓委員會召集人 

➢第 20屆、21屆橋藝協會理事長 

➢110年 B級教練合格 

2 
副召集人 

(正點) 
蔡宗穎 男 

➢曾任第 20屆常務理事、裁判委員會召集人 

➢曾任北科大社團指導老師 

➢2014年起擔任權分賽、學生賽的裁判長及裁判。 

➢北橋第 3屆理事 

➢第 21屆常務理事、21屆裁判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B級裁判 

➢A級教練 

3 
副召集人 

(競賽) 
林家鴻 男 

➢輔大橋藝社指導老師 

➢2022年亞運培訓選手 

➢第 20、21屆橋協理事 

4 委員 林昆輝 男 

➢曾任北橋第 1、2屆理事 

➢成功高中、北科大、東吳橋藝社指導老師 

➢每年帶領學生征戰各大學生賽 

➢北橋星座盃比賽、部分雙人賽辦理總召 

➢外交部橋藝社活動主持人 

➢北橋第 3屆監事 

➢C級教練 

5 委員 劉淑芳 女 

➢21屆選務委員 

➢大專體總橋藝委員會財務組長 

➢大專體總橋藝委員會委員 

6 委員 陳冠瑄 女 

➢2022年亞洲盃混合組銅牌 

➢2023年亞太盃混合組銅牌 

➢2022年亞運混合組金牌 

7 委員 薛淑娟 女 

➢曾任中市、臺中縣橋藝會總幹事 

➢財團法人國際橋藝基金會台北國際橋藝中心幹事 

➢曾任第 20屆常務理事 

➢現任臺中市體育會橋藝委員會主任委員 

➢B級裁判 

➢A級教練 

8 委員 廖康廩 男 ➢桃園橋藝協會競賽組組長 

9 委員 黃崇哲 男 

➢南投縣橋藝委員會專職裁判 

➢2015年至今擔任竹塹盃、光青盃、教育盃、南投縣長盃、

全民盃、雙人賽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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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級裁判 

10 委員 張育瑋 男 

➢南投縣橋藝委員會專職裁判 

➢2015年至今擔任南投縣長盃、全民盃裁判 

➢C級裁判 

11 委員 吳弘仁 男 

➢小猴子橋藝教室負責人 

➢台南市橋藝協會理事長 

➢台南女中、北門高中、南科實中、佳里國中、松林國小

等校橋藝指導老師 

➢第 21屆教練委員會委員 

➢110-111年 U21青年代表隊教練 

➢B級教練 

12 委員 陳建閔 男 

➢109年教育盃總召 

➢中信盃、橋牌寒訓營召集人 

➢第 21屆理事 

➢C級教練 

➢中信管理學院橋藝社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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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競賽及正點委員會 組織簡則 

一、 本委員會之宗旨在於掌理中華民國橋藝協會與各地橋藝組織關於橋藝

競賽的規範與舉辦；掌理橋藝正點制度的修訂、推動與執行。 

二、 本委員會關於橋藝競賽之任務如下： 

(一) 研議本委員會或中華民國橋藝協會提出有關橋藝競賽之議題。 

(二) 制訂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競賽輔助規則。 

(三) 審核及協助中華民國橋藝協會及各地橋藝組織舉辦橋藝競賽。 

(四) 其他有關橋藝活動的競賽相關事項，舉凡訂定辦法，施行細則，

各地橋藝組織之活動申請。 

三、 本委員會關於橋士正點之任務如下： 

(一) 研議本委員會或中華民國橋藝協會提出有關橋士正點之議題。 

(二) 修訂中華民國橋藝協會正點辦法。 

(三) 審核各地橋藝組織提出之橋士正點的申請與紀錄。 

四、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橋藝協會，對外不得單獨行文。 

五、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 9-15人，均屬無給職，其中 1人為召集人(主任委員)，由

理事長提名，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委員以具有舉辦橋藝競賽之經驗或依業務性質需要，邀

聘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或由各地橋藝組織推薦

且年齡滿二十歲以上為原則。 

(三)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與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之；委員應出席會議，

無故未出席會議超過二次者，或有其他事由，得解聘之。 

(四) 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需經理事會通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五) 本委員會置執行祕書一名，由主任委員於委員中遴選之，擔任日

常聯絡協調及庶務處理事宜。 

六、 本委員會會議召開： 

(一) 每年召開會議至少二次為原則，但依任務需要可召開臨時會議，

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主持，主任委員未克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

委員一人代理之。 

(二) 會議得以視訊，電子設備（如建立Ｌｉｎｅ開會群組），書面表示

意見等方式進行。 

(三)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

得決議。 

(四) 得邀請教育部體育署訓輔委員及具橋藝競賽經驗者列席。 

(五) 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橋藝協會依程

序呈報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 本委員所需經費由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統籌編列。 

八、 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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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申訴評議委員會名單 
111.5.30 – 113.5.29 

共計 11人 
序

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主席 高綸宇 男 
曾任女子組國家代表隊隊

長、曾任長青組國家代表隊隊

員 

曾任國家代表隊選

手 

2 委員 林蔭宇 女 
2022亞運女子組國家代表隊

隊員、橋協現任理事 

曾任國家代表隊選

手 

3 委員 楊欣龍 男 
國中教師、2018亞運混合雙

人賽金牌、橋協現任理事 

運動選手理事、曾任

國家代表隊選手、社

會公正人士 

4 委員 張淑瑛 女 執業律師 
社會公正人士 

(具備法律專業) 

5 委員 游沛文 女 新時代行銷公司總監 社會公正人士 

6 委員 洪乙安 男 
曾任青年組國家代表隊隊

員、橋協現任理事 

曾任國家代表隊選

手 

7 委員 蔡文娟 女 
教育盃體育署科長、橋協現任

理事、曾任女子組國家代表隊

選手 

社會公正人士、運動

選手理事、曾任國家

代表隊選手 

8 委員 謝千行 男 
橋藝協會第 20、21屆選訓委

員會委員、橋藝協會第 20屆

理事 

社會公正人士 

9 委員 陳延暐 男 

師大附中橋藝社指導老師、橋

藝 A級教練、曾任橋協副秘書

長、2023年亞青賽代表隊教

練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

練 

10 委員 鍾仁謙 男 橋協現任秘書長 本會秘書長 

11 委員 林宏時 男 
橋藝協會第 22屆理事、曾任

公開組國家代表隊選手、2022

亞運代表隊培訓課講師 

團體會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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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以下稱運管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五項

規定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橋藝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理申訴案件之審議，依運管辦法第三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設置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稱申評會）。 

三、申評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申訴事件及作成申訴決定。 

（二）審議違反本簡則之事件及處理。 

（三）針對申訴事件進行調查及處理。 

（四）提供申訴法令諮詢。 

（五）其他相關事項。 

四、申評會審議申訴事項如下： 

（一） 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規章或不遵守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致危害特定體育團體名譽及利益者，經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所為停權、除名之決定。 

（二） 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本會之決定者，得向本會提

出申訴： 

1. 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 

2. 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國民體育法(以下稱國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代表隊選

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 

3. 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或本會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 

4. 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本會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 

（三） 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對其向本會申請之案件，自收受申請之日起

二個月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損害其權益者，亦得提出申訴。 

五、申評會組織如下： 

申評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任期二年，由理事會遴聘下列人員擔任；其中任一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運動選手理事一人。 

（二）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或教練三人或四人。 

（三）團體會員代表一人。 

（四）社會公正人士三人或四人。 

（五）本會秘書長或副秘書長一人。 

前項第四款社會公正人士，應至少一人具備法律專業。 

申評會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申評會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六、申評會委員會議，由擔任委員之秘書長或副秘書長，於本會收受申訴日起十日內召

集。 

申評會召開會議時，主席由委員就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委員中推選，並主持會議，其

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一人或由委員互推一

人代理之。 

七、申訴之提出，申訴人應於收受或知悉決定之次日起七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向本會為

之。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並應檢附原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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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有關之文件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收受或知悉決定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四）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五）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六）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訟。 

申評會收受第一項申訴書後，認為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

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 

八、申訴提出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申評會應

終結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

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九、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申評會委員會議，得經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或學者專家到場說明。 

申訴人申請到場說明而有正當理由者，申評會得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到場說明。 

申訴人依前二項規定到場說明時，得偕同輔佐人一人至二人為之。申訴案件有實地

了解及調查之必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代表至少二人為之；並於委員

會議時報告。 

十、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

向申評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委員會議決議之。 

申評會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申評會

依職權命其迴避。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利益之人

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十一、申評會辦理申訴，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必要時，至

多得延長三十日。 

前項三十日期間之計算，以本會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十二、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於二十日內補正而屆期未補正。 

（二）提出申訴逾本簡則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期間。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原決定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益。 

（五）對已評議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六）依本簡則第四條(三)提起之申訴，本會已為所申請之作為。 

（七）其他非屬本簡則第四條所列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 

十三、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原決定所憑之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原決定為正當者，應以申訴為無理

由。 

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 

申評會為前項有理由之評議決定，撤銷全部或部分原決定；其有補救措施或應作

為者，本會應定相當期間為之。 

十四、申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評

議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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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議為前項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委員因故未能出席委員會議時，應於開會前向申評會請假。 

未經請假而連續未出席委員會議達十次者，得解聘之。經解聘而出缺之委員席

次，應以該委員所屬本簡則第五條第一項各款之類別，由理事會遴選充任，並適

用本簡則第五條第三項規定。 

十五、申評會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三）原決定之體育團體名稱。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五）申評會主席署名。申評會作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代理主

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六）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者，於收受申訴決定之日起 30 日內，得至法院

提起訴訟，或向經教育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七）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後，應於十日內將評議決定送達申訴人。 

對於本簡則第四條(二)申訴事項之申訴決定不服者，申訴人自收受申訴決定之日

起 30 日內得向經教育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本會不得拒絕。 

十六、申評會評議決定作成後，就其事件，有拘束本會與申訴人之效力。原決定經撤銷

後，本會應重為決定或其他一定作為或不作為者，依評議決定內容及意旨為之。 

十七、申評會之會議決議，由中華民國橋藝協會依程序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十八、附則： 

（一）申評會隸屬中華民國橋藝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申評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十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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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委員會統整名單 
名稱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委員 請辭人員 

紀律 胡小鳳 羅五湖 
陳阿極、林宏時、薛淑娟、

紀柔安、吳清亮、謝千行 
 

教練 顏世紋 陳國文 
陳延暐、楊欣龍、邱宏宬、

吳弘仁、周文琦、薛家鳳 
 

裁判   名單未定  

運動員 楊欣龍 陳冠瑄 
陸怡如(執行秘書)、陳瀅

守、洪乙安 
 

選務 陳國彬 羅五湖 
劉淑芳、劉文齡、保偉霖、

余明陽、郭添裕 
 

選訓 林宏時 曹偉偉 
許秀卿、胡小鳳、陳文科、

李榮福、何家聲 
 

競賽及

正點 
吳清亮 

蔡宗穎

(正點)、

林家鴻

(競賽) 

林昆輝、劉淑芳、黃崇哲、

薛淑娟、陳冠瑄、廖康廩、

張育瑋、吳弘仁、陳建閔 

 

申訴評

議 
高綸宇  

林蔭宇、楊欣龍、張淑瑛、

游沛文、洪乙安、蔡文娟、

謝千行、陳延暐、鍾仁謙、

林宏時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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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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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